附件1：
救护车车载智能终端4套

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需求

1、项目名称：救护车车载智能终端4套
2、项目限价：  6.32  万元
3、项目概况（采购标的）
	序号
	标的内容
	数量
	单位

	1
	救护车车载智能终端
	4
	套


4、技术和服务要求

	序号
	货品名称
	技术参数/指标
	数量
	备注

	1
	救护车车载智能终端
	1、支持H.265 & H.264编解码；

2、支持4路1080P*15FPS/2路1080P*30FPS、4路720P、D1等编解码；

3、支持4路音视频输入，1路语音对讲，TTS语音播报，可外接8欧2W喇叭；

4、支持1路VGA视频输出；

5、支持2张SD卡手动或定时录像，最大容量为512GB；

6、支持1个USB 2.0接口，可用于导出录像文件、使用鼠标；

7、支持1个SIM卡，4G模块上网，支持国内频段；

8、纯北斗定位；

9、支持WIFI热点；

10、支持手机预览视频及参数配置；

11、支持手机APP、客户端、平台软件预览视频及参数配置；

12、不低于200万像素车内星光摄像头；

13、不低于200万像素车内锐明摄像头；

14、不低于200万像素鱼眼摄像头。

15、可通过授权方式接入用户当前使用的云服务平台.

16、可与本单位当前使用的120指挥调度系统进行对接，可在120系统指挥中心和分站查看实时视频、录像回放、录像文件下载等功能。

17、支持同一时间轴、即时多路视频、多数据维度（即时行车轨迹与状态）的视频录制和回放。
	4套
	用户自备SIM卡（50元/张*月*张）纳入电话费用，用户按救护车数量配置。

	2
	其他
	材料，安装、测试、调试
	1项
	

	3
	维保期
	验收后一年质保
	
	


注：技术和服务要求条款和商务条件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任意一项负偏离按无效报价处理。
二、项目商务要求
1、售后服务：
（1）质保期，自验收合格日起至少提供为期1年的免费售后服务。
（2）供应商提供7×24小时响应的售后服务，及时解决产品使用的问题。

2、交货期
合同签订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
3、项目地点：台山市台城沙岗湖路100号（以合同签订为准）。

4、付款方式：

采购人货物验收通过后通过银行转账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100%。

5、验收条件：

    设备完成安装调试后90个工作日内无质量问题，满足技术和服务要求，并经院方验收合格。
6、法律责任
（1）不合格的货物或服务将被无条件退货，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将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2）由于提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货物或服务而使台山市中医院增加的成本将由成交供应商补偿。
（3）成交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响应时作出的承诺，优先保证台山市中医院所需货物或服务的质量、数量和时间要求，确保货物或服务的保障。如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台山市中医院损失的，供应商应给予赔偿。

